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廉政意见表
(非中共党员)

	姓    名
	
	性    别
	
	部门/科室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自 我 鉴 定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科室负责人意见
	     部门/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意见
	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医院纪委意见
	院纪委（盖章）             纪委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要求
1、此表请双面打印后,用钢笔或签字笔认真填写。
2、“自我鉴定”栏由本人对自己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个人廉洁自律情况以及执行医院党委行政决策等方面的情况作出鉴定。
3. “各部门、科室负责人、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 “分管院领导意见”栏由所在部门/科室、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及分管院领导填写，内容包括：（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情况；（2）廉洁自律情况；（3）执行医院党委行政决策的情况。
4、请严格按照填表要求如实填写，如不按要求填写院纪委将不出具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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